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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췆뷸훐맺ꎨ맣뚫ꎩퟔ평쎳틗쫔퇩쟸맣훝쓏즳탂쟸ꆢ

훩몣뫡쟙탂쟸욬쟸췢믣맜샭룄룯쫔뗣쪵쪩쾸퓲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支持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

新区、珠海横琴新区片区（以下简称试验区）建设，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印发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8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（广

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5〕374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试验区内银行（含注册在区内的银行以及办理

区内业务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其他银行，下

同）、境内外企业、非银行金融机构、个人（以下筒称区内主

体）适用本细则。

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

具体负责监督管理试验区外币账户开立、资金划转、结售汇、

外汇登记、本外币数据统计监测等事项。

第四条 区内主体应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，认真履行

国际收支、结售汇、境内资金划转、账户等登记及数据报送

义务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。

第五条 区内银行应在遵循“了解客户”、“了解业务”、

“尽职审查”等原则基础上，切实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，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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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试验区外汇业务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查，制定完善的内控管

理制度并报外汇局备案。

第六条 区内主体办理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外汇管理试点

业务，应当具有真实合法交易基础，并通过账户办理，不得

使用虚假合同等凭证或构造交易。

第二章 经常项目业务

第七条 区内主体与境外之间经常项目交易，按本细则

第五条规定办理购付汇、收结汇手续。对于资金性质不明确

的，区内银行应要求企业、非银行金融机构、个人等进一步

提供相关单证。

区内银行在办理异地业务、离岸转手买卖以及能够确认

的转卖等外汇收支业务时，应当逐笔对合同、发票（含电子

单证）、提单、仓单等货权凭证正本（复印件）等进行真实性

审核，确保有关交易具有真实、合法交易背景，防范虚构贸

易与外汇收支风险。

银行应当留存充分证明其交易真实、合法的相关文件和

单证等 5 年备查。

第八条 区内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 A 类的企业

外汇收入无需开立待核查账户。

区内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 B 类和 C 类的企业，

应当按照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规定办理相关外汇业务。

第九条 服务贸易、收益和经常转移等对外支付单笔等

值 5 万美元以上的，按规定提交税务备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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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资本项目业务

第十条 区内企业外债资金按照意愿结汇方式办理结汇

手续，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划入对应开立的人民币专用存款

账户（资本项目—结汇待支付账户），经银行审核交易的合规

性、真实性后直接支付。结汇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企业

经营范围之外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。银行应当留存充

分证明其交易真实、合法的相关文件和单证等 5 年备查。

区内企业及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地报送结汇和支付数据

至外汇局相关业务信息系统。银行应参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

关于发布<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（1.0 版）>的通

知》（汇发〔2014〕18 号）的要求报送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

的开关户及收支余信息，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的账户性质代

码为 2113，账户性质名称为“资本项目—结汇待支付账户”。

银行应参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<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

据采集规范（1.0 版）>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4〕18 号）的要

求，通过境内收付款凭证，报送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与其他

境内人民币账户之间的收付款信息。

第十一条 区内金融租赁公司、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

及中资融资租赁公司在向境内承租人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时，

如果其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%以上来源于国内外汇贷款

或外币外债，可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（操作规程见附）。

第四章 外汇市场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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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具备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资格的银

行，可以按照外汇管理规定为试验区相关业务提供人民币与

外汇衍生产品服务。

对于境外机构按规定可开展即期结售汇交易的业务，注

册在区内的银行可以为其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交易。

衍生产品的具体范围和管理应符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，

纳入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，并按现行规定向外汇局报送

相关数据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对于区内企业备案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

中运营管理试点业务，相关备案条件中上年度本外币国际收

支规模可由超过 1 亿美元调整为超过 5000 万美元，其余按照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<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

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5〕36 号）办理。

区内金融租赁公司、金融控股公司、资产管理公司符合

上述条件的，可按规定备案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。

第十四条 区内企业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区内外商

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

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5〕13

号）等文件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区内企业应当留存充分证明其交易真实、合

法的相关文件和单证等 5 年备查。

第十六条 当国际收支出现或可能出现严重失衡时，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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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局可采取相应的临时性管制措施。

外汇局可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、外汇收支形势及试点

业务开展情况，逐步完善和改进试点业务内容。

第十七条 外汇局依法对区内主体进行监督检查和调

查。违反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和本规定的，暂停办理试点业务，

并按照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未尽事宜按

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办理。

附：融资租赁外汇管理操作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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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죚ퟢ쇞췢믣맜샭닙ퟷ맦돌

一、允许融资租赁类公司境内收取外币租金

（一）区内金融租赁公司、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及中

资融资租赁公司（以下简称融资租赁类公司）办理融资租赁

业务时，如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%以上来源于自身国内

外汇贷款或外币外债，可以在境内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。

（二）承租人凭出租人出具的支付外币租金通知书及其

他证明文件，自行到银行办理对出租人的租金购付汇手续。

（三）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，可以

进入自身按规定在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；超出偿还外币债务

所需的部分，可直接在银行办理结汇。

（四）融资租赁采用回租结构的，出租人可自行选择以

外币或人民币形式向承租人支付租赁设备价款。承租人收取

外币的，不得办理结汇。

二、便利融资租赁项目货款支付

（一）允许区内融资租赁项目公司从境外购入飞机、船

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承租人时，凭合同、商业单证等材料

办理付汇手续。

（二）单证审核要求。1.区内融资租赁或其项目公司，

从境外购入飞机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的，凭国家发展改革委

出具给航空公司的飞机购买或租赁批文、购买合同、商业单

证等办理付汇手续。2.区内融资租赁或其项目公司，从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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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入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的，凭合同、商业

单证等办理付汇手续。3.区内融资租赁或其项目公司，从境

外购入飞机、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外承租人的，凭合

同、商业单证等办理付汇手续，外汇局可按照无关单外汇支

付方式进行核查。4.区内融资租赁或其项目公司支付预付货

款后，须按规定通过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测系统（企业端）

进行相应的企业报告。5.付汇银行根据与境外签订的购买合

同，办理对外支付手续时，若购买合同由联合购买人签订的，

付汇银行根据合同办理融资租赁项目公司对外支付手续。6.

对区内融资租赁或其项目公司购入飞机、船舶和大型设备并

租赁给境内承租人时，依据相关规定收取租金。

（三）监测管理。融资项目公司支付预付货款后，由付

汇银行办理相应的台账登记，跟踪项目进境或转租境外的情

况，并及时报告外汇局。

三、对违反本操作规程办理以及收付外币租金的行为，

根据《外汇管理条例》予以处罚。


